
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

应诉通知书

（2024）京04民终697号

刘河清：

上诉人赵金磊与被上诉人刘河清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

纷一案，本院已受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你方应向本院提交身份证明复印件（若为公司或单

位应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）；

如需委托代理人代理诉讼，应向本院提交授权委托书（委托

书应写明授权范围）。

二、你方可以向本院提供与该案有关的证据，提交方式

参见《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互联网二审案件举证、质证

须知》。

三、当事人参加诉讼，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，遵守法

庭规则、纪律。

四、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

判文书的规定》，本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将在中国裁判文

书网上公布。如认为案件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，申请对

裁判文书中的有关内容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申请不予公布的，

至迟应在裁判文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说

明具体理由。理由正当的，可以在公布裁判文书时隐去相关

内容或不予公布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4年6月4日


